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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闭店人”帮忙“金蝉脱壳”？罚！

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北青网、《新民周刊》、《安徽日报》

●“职业闭店人”割韭菜

困局

●身份隐蔽消费者举证难
在司法实践中，“职业闭店人”

和“背债人”这两者的身份认定存

在困难。具体到现实案例，“职业

闭店人”的行事十分谨慎，消费者

对这一角色的存在，多是通过各

种信息进行推断，前期难抓到“实

锤”。广西柳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甘智斌认为，一些大型公司可能

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股权

的变更。

而且，“职业闭店人”在接手前

就已经想好了消费者维权方案，甚

至连结果都掌控在他们手中。据

甘智斌介绍，“职业闭店人”往往以

相对廉价的方案，比如按照充值金

额的三到四折，迫使消费者签订退

费协议。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降低

时间成本，至少有七八成消费者会

接受这种打折方案。剩下的消费

者，很少会有人真正选择诉讼。

针对一些“钉子户”，即便到了

诉讼阶段，“职业闭店人”也有信心

在法庭上“全身而退”——提前将

法定代表人更换成没有偿还能力

的老人是最为常见的操作。对于

消费者来说，要举证变更法定代表

人是否恶意，也很难找到有力证

据，而仅仅从工商变更的角度论

证，显然没有说服力。司法上也很

难被敲定。

近年来，一些健身房、美发店、教育培训机构在消费者办理会员卡充值后跑路、闭店、关门歇业从而引发消费纠纷的事件屡见不鲜。

这其中不乏有“职业闭店人”的推波助澜。法律能否将他们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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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闭店人”这个概念，很多

人没听过。事实上，这在“处置不

良资产”的圈子里已不是秘密。这

些“职业闭店人”深谙法律及相关

规章制度，利用政策漏洞进行操

作，收取服务费，帮机构“金蝉脱

壳”，如果消费者不接受方案，发起

行政投诉或民事诉讼，这些“职业

闭店人”还会出面善后。

一般来讲，“职业闭店人”与准

备跑路的机构负责人达成合谋，指

导其先举办促销活动收割最后一

批“韭菜”，然后火速变更法定代表

人，过户给不具备偿还能力的“背

债人”。

一整套运作下来，即将跑路的

店铺成功“脱壳”，将烂摊子留给

“职业闭店人”接手处置，“职业闭

店人”又可以赚取一笔不菲佣金，

唯独将风险和损失甩给消费者。

近年来，“职业闭店人”群体逐

渐庞大，相关“配套服务”日趋成

熟，共同形成一条灰黑产业链。乍

一看，在运作形式上是符合相关规

定和流程的，但本质上以伤害消费

者权益为代价，其中的主观恶意很

明显。而这往往也是消费者维权

无果的主要原因。

即便他们大方承认问题，消

费者也无可奈何——“要告肯定

是你赢，但我们确实没钱。”结合

现实案例，“职业闭店人”的治理

确实存在诸多难点，比如，认定

“职业闭店人”难以取证、变更法

定代表人的动机善恶无从考证、

机构败诉也无可执行财产等。

建议

●完善预付制消费监管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说，“职业闭店人”的出现，

直接破坏了某些行业的生态，其背后反映了

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预付制监管

缺失。目前当务之急是完善预付式消费管

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对于预付费资金，应打造资金监管平

台。消费者购买预付卡的预付款中一定比

例的金额存入规定的“银行监管账户”并冻

结，随着商家不断提供服务，冻结的预付款

逐步解冻划给商户。监管部门可实时掌握

商户、消费等大数据，对企业的重要信息变

更进行动态监控和分析，并要求企业对消费

者公布变更法定代表人之类的信息，堵上机

构卷款跑路的漏洞。

陈音江还呼吁从立法层面出台“专门针

对预付制监管”“带有强制性”“在全国统一

生效”的专项法律。“目前虽有多地探索预付

制资金监管平台，但鲜有强制要求商家入驻

相关监管平台的法律法规，多数时候还是凭

商家意愿，自行选择是否加入。”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毛伟

律师表示，职业企业“背债人”之所以能存

在，在于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审核的门槛较

低。毛伟认为，基于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闭店行为的监管，尤其要关注经营业绩不佳

又存在大量预收款项的商家，在信息审核方

面多加几把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对

预付费行业建立资金监管及信息审查制度。

此前“职业闭店人”背后的相关问题，确

实属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即将于2024年

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则有专门条款规

定了对预付费服务的要求，更是对预收费用

后卷款跑路行为明确了罚则。

比如，《条例》规定经营者出现重大经

营风险时，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这限制

了闭店之前疯狂促销的行为。”其次，《条

例》还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

场所时，应该提前 30 天公告。“新规实施

后，不管是企业主还是‘职业闭店人’，一夜

闭店都将违法。”

案例

●“职业闭店人”被判赔偿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

一起涉“职业闭店人”清算责任纠纷案，法院

最后判决“职业闭店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原告小王是一家瑜伽店的老顾客，先后

多次在店里充值购课，花费达数万元。2023

年 10 月的一天，小王忽然发现不能在小程

序上约课了，联系客服也无人回复，到店面

一看，发现大门竟然锁了。

小王查询后发现，瑜伽店的法定代表人

发生了变更，原所属公司在半个月前就已经

注销了。其他会员还把变更后新公司法定

代表人薛某的微信朋友圈展示给她看。薛

某的朋友圈多条信息显示：“死客激活做业

绩，想合作的老板私聊我，让你店里的死客

到店消费。”“高价收购美容、美发、养生会员

（因为某种原因您的店不经营了，您的会员

我们可以帮助您消耗负债），全北京都可

以。”小王立刻意识到，这是遇到所谓的“职

业闭店人”了。

由于在瑜伽店还有 8000 余元未消费，

小王愤而将接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某起

诉到了丰台区法院，要求赔偿自己会员卡中

未消费的金额。

法庭上，被告薛某承认，2023年9月，瑜

伽店的原法定代表人刘某与他签订了转让

协议，将瑜伽店所属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

给了他。他是接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

一股东。2023年9月28日，瑜伽店原属公司

申请注销。注销材料中的清算报告显示：债

权债务已清理完毕。

庭审中，薛某表示，瑜伽店会员大约还

有200人40万元左右的金额未消费，他已经

把这些会员转给另外一家美发店了，原瑜伽

店会员可以到这家美发店去消费掉自己未

用的金额。对此，小王表示她报名的是瑜伽

班，不同意去美发店消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薛某作为公司唯一股

东，在明知有大量会员债权未进行清算的情

况下，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

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的行为，导致小王债权无

法受偿。最终，法院判令薛某赔偿小王所办

理会员卡中的未消费金额。

那么，如何防范、监管此类有组

织的恶意闭店行为？正策律师事务

所张兢忆律师认为，首先要看到它

源头产生的原因。“预付费模式很容

易造成一个庞大的资金池，有利润

但负债很高，目前，这几类行业的闭

店比例和风险整体在升高。”“职业

闭店人”看中这一类领域，恰恰因为

它实际上可以成为最后一波割韭菜

的主体，赚到最后一波钱。

张兢忆表示，“职业闭店人”

最大的服务卖点，可能还不是帮

助商家逃避债务，而是他们可以

帮助商家规避刑事风险，避免承

担刑事责任，用他们的话说，叫

安全着陆。那么，“职业闭店人”

的 操 作 果 真 没 有 刑 事 风 险 吗 ？

张兢忆告诉记者，许多门店在闭

店 前 ，通 常 诱 导 消 费 者 预 付 充

值，之后圈钱跑路，这种行为已

经涉嫌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刑事

立案是有门槛的，根据法律规定，

诈骗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是被骗财

物价值在三千元以上，而合同诈骗

案的立案数额则是在两万元以上。

从工商登记注册制度来说，

“职业闭店人”操盘店铺“一夜跑

路”事前治理也存在难点。如果

有证据证明目的是“一夜跑路”，

工商登记机关可以不予变更，但

事先没办法预知目的，因此无法

拒绝变更。

河南理工大学财经学院金融

系主任郭明杰对“背债人”现象进

行过深入研究：“新公司法对于法

定代表人变更这一条，它的审查只

是停留在形式上的一个变更，并没

有赋予一种实际控制权的变化，这

样的话有人就会利用条款侵犯公

众利益，所以说我们就在考虑，如

何来打破它套利的条件。”

●预付费模式风险大立案难


